黑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
	
序号
	

部门
	项目序
号
	

收费项目
	
资金管理方式
	

政策依据
	收费标准

	二
	教育
	
3
	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
	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
	《双鸭山市物价监督管理局、双鸭山市财政局、双鸭山市教育局》文件， 双价联字〔2012〕2 号
	（示范幼儿园380元/月·人，一级幼儿园260元/月·人，二级幼儿园180元/月·人，三级及以下幼儿园120元/月·人）

	
	
	
	
	准迁证
	缴入地方国
库
	公通字[1996]89号 黑价联[2017]20号
	20元/证首次免费；丢失、损坏补办或过期失效重办3元/证

	
	
	
	
	居民户口簿
	缴入地方国
库
	《户口登记条例》财综[2012]97号，黑政发[2001]132号
	丢失、损坏补办每本7元。

	
	
	
	
	户口迁移证
件
	缴入地方国
库
	《户口登记条例》，财综[2012]97号，黑政发[2001]132号
	[bookmark: _GoBack]丢失、损坏补办或过期失效重办3元/证

	三
	公安
	


10
	


证照费
	

居民身份证工本费
	

缴入地方国库
	《居民身份证法》，黑财综[2007]64 号，黑财综[2018]1 号,黑财综[2018]37 号
	对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民收取工本费20元；对丢失补领或损坏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居民收取工本费每证40元。办理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10元。
自2018年4月1日起，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。




